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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二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 

夏季學院通識教育課程實施準則 
                                中華民國 101 年 1 月 18 日北二區第 2 次推動工作小組會議通過 

一、 目的 

為改善各校通識教育課程不足之情形，且為創造學生暑期持續、彈性、

自主、深度與精緻學習之機會，提供教師實踐教學理念與課程規劃之場

域，補助開設夏季學院暑期跨校選修通識教育課程。 

二、 補助對象 

北二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 (以下簡稱北二區) 中心學校暨夥伴學校專兼

任教師開設之暑期跨校選修通識教育課程。 

三、 課程實施 

（一） 課程開設：採申請制，由北二區中心學校或夥伴學校提出課程申

請，經審查通過後開設。 

（二） 招生對象：北二區中心學校暨夥伴學校學士班在學學生為原則。

報名人數不足時，得開放非北二區學校學士班在學學生修課。 

（三） 招生人數： 

1. 通過審查之課程進行招生，每課程招生人數以可用教室容量為

上限，下限為 40 人，特殊情況課程經審查通過者不在此限。

除審查核可之課程外，未達 40 人之課程原則上不予補助，擬

開課學校得選擇開課與否，若開課，課程屬夏季學院通識教育

課程校際選課合作協議有效範圍。 

2. 錄取順序： 

（1） 第一優先：每班級提供北二區各校學生保障名額 2 名，

由電腦自各校報名者中隨機挑選錄取者。 

（2） 第二優先：各班級剩餘名額，由電腦自北二區各校未錄

取者中不考慮校別隨機挑選。 

（3） 第三優先：若有剩餘名額，由電腦自非北二區學校報名

學生隨機挑選至額滿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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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原則上，北二區開課學校，外校修課學生人數未達 20 人之課

程減少補助經費項目及金額。 

（四） 報名日期：每年 5 月上旬。 

（五） 報名程序：每位學生報名及修讀課程數目均以 3 門為限，採網路

報名並進行選課，經審核後，以電子郵件通知錄取，錄取者應於

規定期限內完成繳費。 

（六） 上課時間：每學年第二學期結束後開課為原則，開課後任選連續

6 週上課，特殊情況課程經審查通過者不在此限。每學分上課時

數（含考試）至少應滿 18 小時。 

（七） 上課地點：由開課學校決定。  

（八） 學分數：2 或 3 學分 

（九） 助理配置 

1. 鼓勵課程規劃討論課，安排研究生教學助理 (Teaching 

Assistant, TA) 帶領學生進行小組討論，原則上，每滿 20 位學

生配置 1 名帶討論課教學助理，每一修課學生應至少參與 10

小時以上之小組討論。建議規劃討論課之課程，開設為 3 學分

課程，其中 1/3 課程時間進行分組討論。 

2. 無討論課規劃之課程，得申請配置不帶討論課之研究生教學助

理，在授課教師指導監督下，協助準備教材、批改作業或報告、

或設 Office-Hour 提供學生課業諮詢服務等。原則上，符合開

課補助條件課程均配置 1 名不帶討論課之教學助理，學生人數

滿 150 人配置第 2 名，爾後每滿 75 位學生配置 1 名不帶討論

課之教學助理。 

3. 以上二類教學助理限擇一類型申請。 

（十） 實施課程成效問卷調查，以查知參與者滿意度。 

（十一）收費標準：由中心學校統一辦理行政事務管理費收繳。 

1.  北二區學校學生每學分 250 元。 

2.  非北二區學校學生每學分 1,1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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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完成報名繳費後，因故退課者，應依下列標準退費：  

1. 自報名繳費後至實際上課日前退課者，退還已繳學分費之七

成。自實際上課之日起，已繳費用不予退還。 

2. 課程因故未能開班上課，應全額退還已繳費用。 

3. 辦理退費時，所衍生任何行政程序手續費由學生自行負擔。 

（十三）課程結束後二週內，由課程開設學校核發成績報告書寄交修課

學生，並將成績表分送北二區學生原肄業學校查考，所修學分

是否計入通識學分、選修學分或畢業學分，依原肄業學校規定

辦理。 

（十四）學生繳交資料如有偽造或不實者，除取消修課資格外並自負法

律責任。 

（十五）未盡事宜，悉依夏季學院通識教育課程校際選課合作協議規定

辦理。 

四、 課程申請 

（一）申請方式：填列夏季學院通識教育課程計畫書 (如附錄一) 含經費

申請表乙份，於公告申請期限內，以電子郵件附加檔方式寄達

n2center@ntu.edu.tw，由中心學校負責受理及辦理審查。 

（二）經費編列依據經費編列及補助原則 (如附錄二)。 

五、 審查作業 

（一）由中心學校暨夥伴學校各校代表 1 人組成北二區夏季學院通識教

育課程審查委員會 (以下簡稱審查委員會)。審查委員會設召集人

1 人，由中心學校代表擔任。為達公平、公正與公開之目標，委

員應遵守利益迴避之原則。 

（二）審查程序：中心學校受理計畫書後，依下列程序進行審查：  

1. 初審 (書面審查)：由中心學校邀請非北二區學校之專家學者

3 人進行書面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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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複審 (會議審查)：由中心學校彙整初審意見後，邀集審查委

員召開審查會議討論，決議開設課程名單。審查會議應有委

員 2/3 以上人員出席，課程應獲得出席委員 2/3 以上同意，始

得開設。 

（三）審查指標 

1. 課程設計符合通識教育精神。 

2. 教師學術專長符合課程要求。 

3. 上課時間及時數、上課地點等安排得宜。 

4. 課程內容具知識承載度且符合學生需求。 

5. 課程結構妥適，教學進度、指定教材、參考書籍、作業設計、

成績評量方式等設計完備。 

6. 課程能激發學生學習動機，易於達到良好的學生學習成效。 

7. 教學助理運用妥適。設有帶討論課教學助理之課程，討論題

綱與進行方式規劃良好。 

8. 設有校內外教學活動之課程，其活動妥適性、安全性及與課

程相關性。 

9. 經費編列合理性。 

10. 曾於夏季學院開設之課程，教學成效及教學助理表現良好。 

11. 近 3 年教學評鑑值。 

六、 經費請撥與結報 

（一） 請撥：夏季學院經費由教育部統一核撥至中心學校，各夥伴學校

應於規定期限內備領據到中心學校請款。 

（二） 結報：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規定辦理。 

七、 成果提報 

受補助之課程，應於課程結束後兩週內，將成果報告 (格式如附錄三)

及教學助理心得報告 (格式如附錄四)送中心學校彙整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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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招生宣傳事宜 

由中心學校統籌招生宣傳事宜，各夥伴學校配合與協助。宣傳方式經由

海報張貼、布旗設置、傳單發送、信函與電子郵件寄發、13 校學校網

站首頁公告、BBS 張貼等各種可能管道，密集進行招生宣傳。 


